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4）鄂0103知民初804号

原告：北京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

法定代表人：张某。

被告：湖北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

法定代表人：段某。

原告北京某公司诉被告湖北某公司虚假宣传及商业诋毁纠纷一案，本院于2024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4年1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湖北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北京某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湖北某公司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立即停止在抖音、小红书、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天猫、京东、拼多多等网络平台编造、传播损害原告北京某公司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之虚假信息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对原告北京某公司的商品作虚假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2.判令被告湖北某公司连续一个月在《法治日报》以及抖音、小红书、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天猫、京东、拼多多账号/店铺首页显著位置刊登声明，消除因不正当竞争行为给原告北京某公司造成的不良影响；3.判令被告湖北某公司赔偿原告北京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100万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北京某公司是国内知名的新中式茶饮企业，旗下“霸王某姬”品牌成立于2017年，以原叶鲜奶茶为主打，覆盖纯茶、鲜果茶及周边相关衍生产品等，将东方文化与茶事传承、创新结合一体，打造东方新茶铺。自品牌成立起，霸王某姬坚持秉承“原叶鲜奶茶，喝出真茶味”的产品理念，所有产品严控出品，选好茶、用好奶、用好果，目前已实现全线产品“茶底0添加香精、牛乳0奶精、整杯0反式脂肪酸”，倡导“清爽低负担控糖更健康”，广受消费者喜爱。7年时间，北京某公司全球门店已突破4500+，招牌产品“伯牙某弦”平均每年卖出1亿+杯，经北京某公司用心经营，“霸王某姬”品牌及“伯牙某弦”等产品均已凝聚了极高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湖北某公司通过其认证的抖音账号“控某卡官方旗舰店直播间”、抖音店铺“控某卡官方旗舰店”、小红书账号“控某卡”、微信公众号“Ctrl***l控某卡”、微信视频号“控某卡”、天猫店铺“控某卡旗舰店”、京东店铺“控某卡官方旗舰店”、拼多多店铺“控某卡官方旗舰店”等，销售、宣传该公司的“茉莉某芽奶茶固体饮料”。湖北某公司通过前述账号在直播带货中、发布的视频中、网店涉案商品页面的宣传视频中将“茉莉某芽奶茶固体饮料”与北京某公司的“伯牙某弦”奶茶产品进行“拉踩式”、误导性的对比推销，恶意编造、传播至少以下涉及北京某公司的“霸王某姬”品牌和“伯牙某弦”奶茶产品的虚假信息，损害北京某公司及其品牌、产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1.在宣传“茉莉某芽奶茶固体饮料”的配料十分干净时，“拉踩式”对比指称“伯牙某弦”奶茶产品看不到配料表，恶意误导消费者认为北京某公司产品配料不干净；2.在宣传“茉莉某芽奶茶固体饮料”冲泡时间短时，“拉踩式”对比、夸大“伯牙某弦”奶茶产品所需排队时间长至少达45分钟，恶意误导消费者对北京某公司产品的排队时间产生错误认识，损害北京某公司竞争优势；3.以宣传“茉莉某芽奶茶固体饮料”与北京某公司“伯牙某弦”奶茶产品味道一模一样为主旋律，恶意误导消费者认为北京某公司的原叶鲜奶茶产品与速溶奶茶产品相仿，甚至劣于速溶奶茶产品，对北京某公司产品的手艺品质产生错误认识；4.在上述“拉踩式”对比推销过程中，恶意使用“别做冤大头了”“还有人敢喝伯牙某弦？！”等露骨诋毁北京某公司品牌、产品的宣传文案。湖北某公司实施的上述行为，一方面构成编造、传播关于“霸王某姬”品牌和“伯牙某弦”奶茶产品的虚假信息，损害北京某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另一方面构成对“茉莉某芽奶茶固体饮料”作虚假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其中宣传称“茉莉某芽奶茶固体饮料”与“伯牙某弦”奶茶产品味道一模一样，与事实不符，既构成商业诋毁又构成虚假宣传。湖北某公司实施被诉行为具有“食人而肥”、通过“此消彼长”的方式牟取不正当竞争利益之目的，违反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被诉行为同时通过多个主流网络平台之信息网络方式传播，侵权结果扩散速度快、影响恶劣，给北京某公司造成无法弥补之损害，故北京某公司诉至法院。审理中，北京某公司以湖北某公司在收到民事起诉状及行为保全裁定后仍存在侵权行为为由，要求适用惩罚性赔偿，计算方式是以湖北某公司的获利金额3700多万元乘以利润率15%乘以品牌贡献率20%，按照2倍计算等于220万元，但北京某公司主张的赔偿总额仍为100万元。

被告湖北某公司辩称，湖北某公司有权对其他经营者（包括北京某公司在内）的产品作出评价，这是商业言论自由，而且法律不禁止对比广告宣传，湖北某公司可以拿其他经营者（包括北京某公司在内）的产品与自己的产品进行对比。湖北某公司在对比自己的“茉莉某芽”奶茶产品与北京某公司的“伯牙某弦”产品时作出的评价和推荐，都有事实依据，并非凭空捏造虚假信息：1.北京某公司的“伯牙某弦”是现制杯装饮料，杯身上没有展示产品配料或者营养成分的标签是事实，与消费者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查询产品配料和营养成分不相矛盾，北京某公司引申理解成湖北某公司暗示北京某公司产品配料不干净是牵强附会，普通消费者不会被误导；2.消费者在北京某公司门店购物需要排队花时间，在微博、小红书、抖音、大众点评、今日头条等主流的社交平台上，有许多这样的评论，短则小半个小时，多则二、三个小时都有，图文并茂，证明北京某公司门店存在顾客排队等单的情况是有的，不是湖北某公司恶意凭空杜撰。而且，北京某公司产品是在门店用原叶茶冲泡，湖北某公司产品是消费者拿粉剂冲泡，湖北某公司产品的制作时间大大少于北京某公司产品的制作时间，这是产品属性决定的，不需要湖北某公司做误导性宣传；3.有许多消费者在湖北某公司的电商旗舰店购买了“茉莉某芽”奶茶产品后发表评论，说湖北某公司的这款产品与北京某公司的“伯牙某弦”口味一样，是“伯牙某弦”同款，是“伯牙某弦”复刻版，等等。这确实反映了一部分消费者的亲身体验和独立的见解，湖北某公司在对比宣传中表示两者产品一样的来源，不是湖北某公司的杜撰。而且，口味因人而异，也有消费者评论说两者产品不一样，好评、差评、孰是孰非的网购评论对所有消费者公开可见，这就是消费者在网上购物的环境，消费者已经习惯于看评论后再下单，所以消费者不会因为湖北某公司宣传两者产品口味一样而受到误导；4.购买北京某公司产品是不是成了冤大头，这是湖北某公司在对比宣传中提出的消费主张。除了产品的品牌内涵、健康主张等因素，产品价格始终是消费者购物的主要考量因素，对于追求性价比的消费者来说，还是绝对因素。北京某公司的“伯牙某弦”的单杯价格至少比湖北某公司“茉莉某芽”奶茶单包的价格贵四倍，即使拉平容量对比，单价也比湖北某公司单价贵两倍。在这样的客观基础上，湖北某公司说出不推荐消费者购买北京某公司产品的言论是一种倾向性的评价，没有诋毁北京某公司产品的品质，不构成商业诋毁。更注重价格的消费者，和更注重品牌内涵或者健康概念的消费者，自会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不会受到湖北某公司评价的误导。北京某公司主张湖北某公司赔偿损失100万元，湖北某公司认为北京某公司没有损失。北京某公司的产品是门店现做现卖，满足消费者对新鲜的追求，但不方便随身携带和长时间保存。湖北某公司产品是预包装粉剂，能够随身携带，冲泡方便，保存时间长，但没有现做现卖的新鲜感。消费者购买两者产品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不会因为购买了一家的产品而不再购买另一家的产品。所以，湖北某公司销售产品，不等于减少了北京某公司的产品销售，北京某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销量下滑。北京某公司主张“霸王某姬”品牌和“伯牙某弦”产品已经具有较高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湖北某公司没有能力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因为这需要有行业宏观视野和翔实的大数据。湖北某公司只从北京某公司出示的证据来看，北京某公司举证方式简单，基本都是自己的主张，第三方的报道或者评价也都依赖北京某公司提供的信息，缺乏直接证据佐证，比如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申报表、经营系统中的供销存数据、直营店的门店营业执照、加盟合同和加盟店的营业执照，持续至今的企业宣传，等等，这些才是证明北京某公司销售收入、门店规模、销售区域、产品销量、宣传持续时间等数据的直接证据。所以，湖北某公司不认为北京某公司证明了自己的品牌和产品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综上，湖北某公司没有违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规定，请求驳回北京某公司诉请。

原告北京某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北京某公司的官网打印件；2.“霸王某姬”品牌宣传手册；3.报道《霸王某姬锚定新目标：提供150亿被现代东方茶，打造世界级茶品牌》；4.报道《霸王某姬2023年GMV108亿元茶饮行业第四》；5.报道《2024深圳市盐田区·胡润国潮品牌百强榜》；6.有关“霸王某姬”品牌及产品的获奖报道及荣誉招牌；7.北京某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宣传“霸王某姬”品牌及产品的推文打印件；8.北京某公司官方微博账号页面打印件；9.北京某公司官方小红书账号页面打印件；10.报道《霸王某姬计划为10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现代东方茶》；11.有关“霸王某姬”产品代言的报道；12.有关“霸王某姬”品牌及“伯牙某弦”产品的第三方媒体报道；13.报道《2024全年GMV或超200亿元，霸王某姬稳拿“狂飙”剧本？》；14.有关北京某公司公开产品营养成分的报道；15.北京某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健康计算器”截图；16.有关北京某公司的产品研发、选材用料的报道；17.“伯牙某弦”产品介绍及检测报告；18.湖北某公司在抖音平台宣传、销售“茉莉某芽”产品可信时间戳录音录像及截图；19.湖北某公司在小红书平台宣传销售“茉莉某芽”产品可信时间戳录音录像及截图；20.湖北某公司在京东及拼多多店铺宣传、销售“茉莉某芽”产品可信时间戳录音录像及截图；21.湖北某公司在微信视频号及天猫店铺宣传、销售“茉莉某芽”产品可信时间戳录音录像及截图；22.湖北某公司在抖音平台直播售卖“茉莉某芽”产品可信时间戳录音录像及截图；23.对“茉莉某芽”产品的相关消费者评论；24.湖北某公司在抖音、小红书、电商等平台宣传、推广、售卖“茉莉某芽”产品的可信时间戳录音录像及截图；25.湖北某公司于10月31日、11月1日在抖音直播售卖“茉莉某芽”产品可信时间戳取证；26.湖北某公司于11月10日在抖音直播售卖“茉莉某芽”产品及可信时间戳取证及截图；27.湖北某公司于11月15日、11月18日在抖音直播售卖“茉莉某芽”产品可信时间戳取证及截图；28.湖北某公司于11月22日在抖音直播售卖“茉莉某芽”产品可信时间戳取证及截图；29.北京某公司在茶饮料商品及餐饮服务商所享有的“霸王某姬”“伯牙某弦”权利商标注册证明；30.市场地位确认证书及沙利文官网打印件；31.“伯牙某弦”商品销量超6亿杯；32.关于“霸王某姬”品牌市场地位的行业报告；33.霸王某姬入选“十大最受欢迎茶饮品牌”的第三方报道；34.律师费发票、保费发票；35.大众点评APP有关北京某公司店面排队情况的评论；36.抖音、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消费者对于所购买涉案产品的评价。湖北某公司称证据第11中的部分链接已无法访问，证据第17、30、32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对其他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上述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对于证据11、17、30、32，湖北某公司不否认其形式的真实，但对其内容不认可，本院对其证据形式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其内容本院结合双方的证据综合予以评判。

被告湖北某公司为驳回原告诉请，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霸王某姬·伯牙某弦的杯子与小票；2.购买霸王某姬·伯牙某弦的订单；3.购买霸王某姬·伯牙某弦的付款凭证；4.购买霸王某姬·伯牙某弦的发票；5.霸王某姬·伯牙某弦的产品身份证；6-95.用户评论；96.霸王某姬·伯牙某弦大杯门店自提价格；97.霸王某姬·伯牙某弦中杯门店自提价格；98.控某卡·茉莉某芽淘宝旗舰店价格；99.控某卡·茉莉某芽拼多多旗舰店价格；100.控某卡·茉莉某芽京东旗舰店价格；101.控某卡·茉莉某芽抖音旗舰店价格；102.控某卡·茉莉某芽小红书旗舰店价格；103.控某卡品牌手册；104.控某卡产品手册；105.团体标准《限能量膳食营养干预规范》；106.“Ctrl***l”商标注册证和商标转让证明；107.“Ctrl***l”商标注册证和商标转让证明；108.“控某卡”商标注册证和商标转让证明（第29类）；109.“控某卡”商标注册证和商标转让证明（第30类）；110.“茉莉某芽-插画”作品登记证书；111.“茉莉某芽-内袋”作品登记证书；112.“茉莉某芽-外包装”作品登记证书；113.控某卡淘宝旗舰店评分情况；114.控某卡京东旗舰店评分情况；115.控某卡京东旗舰店商品评论情况；116.控某卡拼多多旗舰店评分情况；117.控某卡抖音商城旗舰店评分情况；118.某某代言控某卡的宣传片；119.媒体机构“金融界”对湖北某公司的报道；120.媒体机构“界面新闻”对湖北某公司的报道；121.媒体机构“亿邦动力”对湖北某公司的报道；122.媒体机构“中金在线”对湖北某公司的报道；123.媒体机构“Donews”对湖北某公司的报道；124.媒体机构“中华网”对湖北某公司的报道；125.红餐网首页；126.东方财富网首页；127.东方财富网法律声明；128.胡润百富首页；129.央视网对胡润排行榜的报道；130.18个评奖单位的ICP备案信息和微信公众号主体认证；131.知乎网关于餐饮老板内参榜单报名邀请的报道；132.商业新知关于鲸潮奖邀请报名的报道；133.饮品报关于中华饮品评奖报名的报道；134.品牌星球关于星球奖报名的报道；135.铅笔道关于2021真榜发布的报道；136.与原告同行业的8个知名品牌在小红书上的账号主页。北京某公司对上述证据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与证明内容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其证明目的综合予以评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原告的知名度及产品情况

北京某公司成立于2020年12月11日，经营范围为餐饮管理；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等。北京某公司开办的www.bw**.com网站介绍：北京某公司名下品牌“霸王某姬”，首店于2017年11月17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开业；2018年10月成立海外事业部与马来西亚合资公司，并成立华南区大区公司、华东大区公司。2019年8月“霸王某姬”品牌马来西亚首店开业，并进入新加坡市场；2019年10月进入泰国市场；2021年“霸王某姬”获得A轮融资1.6亿元，B轮融资1.4亿元；2021年10月霸王某姬公司主体由云南迁入成都，并成立云南分公司及四川分公司；2022年4月，“霸王某姬”全球门店突破500家，安徽、河南、重庆、浙江、陕西5省首店/旗舰店相继开业，开业日均出杯2000+成为新常态，“霸王某姬”启动海外马来西亚品牌2.0升级，站稳当地高端茶饮市场；2022年6月，“霸王某姬”深圳旗舰店开业，首日出杯6500+；2023年2月，“霸王某姬”成立北京分公司，甘肃分公司、福建分公司等子公司，开始进入北方市场，截止2023年7月，“霸王某姬”全球门店已达4500+；“伯牙某弦”一年卖出1亿+杯NO.1，原叶鲜奶茶，优质牧场、0香精0奶精0反式脂肪酸等。在官网中公布的“霸王某姬首次加盟合作费用”显示加盟费为19800元，品牌使用费15000元/年，备注说明以60平方米店铺为例，需总投资60万元以上，该费用不包括房租、押金、转让费及人工成本，该费用仅供参考，具体以各省市实际情况为准。

北京某公司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在第43类注册取得了第5***53号“霸王某姬”商标、第5***41号“霸王某姬”商标、第5***60号“霸王某姬”商标、第5***55号“霸王某姬”商标、第5***26号“霸王某姬”商标、第5***47号“C***E霸王某姬”商标、第5***84号“C***E霸王某姬”商标、第5***58号“C***E霸王某姬”商标，核定使用商品/服务均为：茶馆；咖啡馆等，现上述商标均在有效期内。

北京某公司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在第30类注册取得了第7***09号“霸王某姬”商标、第5***71号“伯牙某弦”商标,核定使用商品/服务：茶饮料；乌龙茶；茶；冰茶；加奶的茶饮料等，现上述商标均在有效期内。

2021年12月15日，在发布的“2021真榜中国最具价值创新企业排行榜”中，北京某公司获评“2021最具投资价值企业榜单消费赛道最具投资价值TOP30”；2021年12月17日，在“2021中华饮品创新大会”上，北京某公司获评“中华饮品创新榜2021中华饮品投资价值榜TOP10”；2021年12月30日，北京某公司获评“2021鲸潮奖国潮最佳创新突破奖”；2022年1月5日，北京某公司获评“FUTURE2022最高潜力消费品牌”；2022年3月15日，北京某公司获评中国食品安全网颁发的“3.15食品安全诚信企业（品牌）”；2022年9月7日，北京某公司获评由红餐网颁发的“2022中国茶饮十大品牌”；2022年12月20日，北京某公司获得赢商网&中城研究院联合发布的“年度中国领军品牌TOP100”休闲餐饮；2024年3月，北京某公司获得由弗若斯特沙利文颁发的“市场地位确认证书C***E霸王某姬伯牙某弦年销量超1亿杯”；2024年7月23日，北京某公司获评上榜胡润研究院联合深圳市盐田区发布《2024深圳市盐田区·胡润国潮品牌百强榜》TOP30等。

“霸王某姬C***E”公众号中设置了“健康计算器”小程序，点开小程序后可了解北京某公司的一系列奶茶产品的主要成分，进入“查看产品身份证”可计算产品具体营养信息，营养信息包含主要成分、GI值、热量、蛋白质、反式脂肪酸、碳水化合物、脂肪等内容。其中“伯牙某弦”奶茶产品显示其主要成分为：茉莉某芽、优质牛乳、冰勃朗非氢化基底乳，营养信息中显示反式脂肪酸为0。

二、被告的经营范围及产品情况

被告湖北某公司成立于2022年2月25日，经营范围为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市场营销策划；包装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包含医疗服务）；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产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使用农产品批发零售；农副产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生产；饮料生产；餐饮服务（不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等。湖北某公司经其股东某某有限公司转让，取得了第5***68号“Ctrl***l”商标、第5***78号“控某卡”商标,核定使用商品/服务第30类，含茶饮料、茶等，现商标均在有效期内。

被告湖北某公司通过其公司认证的抖音账号“控某卡官方旗舰店直播间”、抖音店铺“控某卡官方旗舰店”、小红书账号“控某卡”、微信公众号“Ctrl***l控某卡”、微信视频号“控某卡”、天猫店铺“控某卡旗舰店”、京东店铺“控某卡官方旗舰店”、拼多多店铺“控某卡官方旗舰店”等，宣传、销售该公司的“茉莉某芽奶茶固体饮料”。其中，抖音店铺“控某卡官方旗舰店”的直播动态显示自2024年7月14日起直播控某卡“茉莉某芽”。

三、案涉侵权事实

2024年7月30日，北京某公司通过北京联合信任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湖北某公司经营的上述店铺进行取证，取证视频内容如下：

1．登录抖音APP，进入“控某卡官方旗舰店直播间”，直播间上方显示“轻松实现伯牙某弦自由”字样，一位女主播指着纸杯（纸杯外包装花纹与北京某公司奶茶杯相似，但用白纸遮挡了中间标识），称“你买这杯奶茶，看不到配料表吧，但是今天我们的链接产品能做到配料表干净，零色素、零蔗糖、零植脂末、零反式脂肪酸”“你问我好不好喝？你相信我，你看我的标题—伯牙同款，伯牙自由，但凡喝过伯牙的都知道，味道是一样的，闭眼直入，伯牙同款”“你去买这杯奶茶多少钱？二十几块钱，你现在去点，线上线下等，等四十五分钟”。点击购物车，显示“控某卡【原创正品】茉莉某芽茉莉绿茶奶茶固体饮料0添加蔗糖0反式”，该条链接商品近一月26.7万人购买，售价为29.9元起，点开“逛店铺”，显示为“控某卡官方旗舰店”，该抖音账号主体为湖北某公司，有4.7万粉丝、销量79.5万、941个作品，点击“推荐”其中链接名称为“【茉莉某芽】奶茶叶0添加蔗糖0反式独立…”的页面图片上含有“霸王茶同款”，另一链接名为“【霸王某姬】控某卡同款茉…”。当日，“控某卡官方旗舰店直播间”还发布了标题内容：“（指向“茉莉某芽”包装袋）自律期都可以喝的伯牙某弦才73大卡，便携袋和吸管都配好了。配料很干净，还是0蔗糖、0反式脂肪酸。甄选云南雪芽、横县茉莉、冷热水都可冲泡。浓浓茉莉花香和牛乳香，口感特别…”并在视频中配有“自律期都可以喝的伯牙某弦”字样，同日，还发布了标题为“控某卡茉莉某芽一杯才不到80大卡，是一个水煮蛋的热量，喝完就扔还不用洗杯子，和霸王家伯牙的味道一样。一杯的钱就能到手7包”。在该直播间，主播还展示了“茉莉某芽”外包装袋上印制的产品信息，显示：“Ctrl***l控某卡茉莉某芽”“食品名称奶茶固体饮料”“一包<80KCAL”“云南雪芽/横县双瓣茉莉”“配料：赤藓糖醇、奶茶基料粉（蛋白固体饮料）、奶油风味粉（蛋白固体饮料）、乳粉、速溶茉莉绿茶粉”“食用方法：取一包（22g）产品，加180ml-200ml热水（根据个人浓淡喜好），充分搅拌溶解即可食用”。

2．登录小红书APP，显示“控某卡”小红书号为4***61，粉丝1205、关注248，进入“控某卡的店”，视频中一位女主播手持印有“C***E”标识及花纹的纸杯，称“这个一模一样是吧，我这个4块，你这个要20”。一边手持“C***E”标识及花纹的纸杯，称“这杯无糖的都要240大卡”，一边手持印有湖北某公司的“茉莉某芽”袋装产品，称“这一袋才80大卡，0蔗糖0反式脂肪酸，这让人家霸王以后怎么活哟”“这喝奶茶就允许你们喝伯牙某弦，不允许我喝这个80大卡的平替，真的一模一样”。一手持“C***E”标识及花纹的纸杯，称“关键这一杯就要20多块钱了，而且它微糖、200多大卡”，一手持“茉莉某芽”袋装产品，称“这一袋算下来才4块多，它80大卡不到”“别做冤大头了！你去外面买一杯的钱，这个都能喝7杯了”“跟霸王某姬的伯牙某弦就是一个味”“霸王某姬也没想到他们家的招牌伯牙某弦竟然被这么完美的复刻出来了”“店里买一杯伯牙某弦，我可以喝7次这个”“它这个吸管都做的跟霸王家一模一样”。主播手指“C***E”标识及花纹的纸杯，纸杯上印有“伯牙某弦”产品身份证，“大杯标准冰微糖”的“GI值45、热量250大卡、咖啡因111.9毫克、蛋白质3.7克、钠116毫克”，称“是250大卡”，一边手持“茉莉某芽”袋装产品，称“结果这袋直接80大卡都不到，而且门店（持“C***E”标识及花纹的纸杯）一杯的钱，这个（持“茉莉某芽”包装袋）你能喝7顿，霸王一杯20多，我这一杯直接4块多”。

2024年8月30日，北京某公司通过北京联合信任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湖北某公司网上经营的上述店铺进行取证，取证视频内容如下：

1．登录京东APP，显示“控某卡官方旗舰店”，8.8万人关注，视频中一位主播手持“茉莉某芽”袋装产品，称“喝起来就是伯牙某弦的味道，有了它我还点什么奶茶呀，跟霸王某姬的味道很像，真的好好，还是无糖的”。

2.登录拼多多APP，显示“控某卡官方旗舰店”，220人关注，视频中一位女主播手持印有“C***E”标识及花纹的纸杯，称“控某卡，你搞什么婉婉类卿啊，自律期都可以喝的伯牙某弦”。另一手持“茉莉某芽”袋装产品，称“配料很干净，这以后谁还点外卖啊”。

3．登录微信公众号“Ctrl***l控某卡”，进入微信视频号“控某卡”，称“别再当冤大头了，喝20多块钱一杯的伯牙，我这一杯3块多不香吗？”。

4.登录天猫APP，显示“控某卡官方旗舰店”，粉丝数3.5万，视频中称“跟霸王某姬的味道很像，真的好好喝啊，还是无糖的，有了它我还点什么奶茶啊，一打开浓郁的茉莉花香，还是0蔗糖0反式脂肪，配料干净，冷热水都可泡，直接加水摇一摇就行，喝起来就是伯牙某弦的味道”。

2024年10月31日-11月10日，北京某公司通过北京联合信任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湖北某公司在抖音APP上经营的“控某卡官方旗舰店直播间”进行多次取证，取证直播内容如下：一位女主播指着纸杯（外观与北京某公司奶茶杯相似），称“外面随便一杯就二三百大卡，我们的热量不到它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喝我们四杯的热量才能抵得上那一杯“，（手持“茉莉某芽”包装袋）称“你在外面喝过的奶茶店里它什么味道，这个就什么味道”“好多小孩子、孕妈妈为什么不敢喝外面的奶茶水，首先你看不到配料表，其次外面奶茶会加反式脂肪酸、会加植脂末，这个东西会让我们有负担”“伯牙什么味道它就什么味道，伯牙同款”“你去线下买这么一杯奶茶是不是二十几块钱（指向与茶姬奶茶相似杯），线上线下等是不是要等四十几分钟，今天来我直播间是不是二十几块钱七杯奶茶，一杯只要三块钱，而且配料表干净卫生，什么色素香精卡拉胶防腐剂都没有”。

四、诉讼中行为保全及复议情况

原告北京某公司通过取证被告湖北某公司的上述认证的店铺中的165个视频，于2024年11月11日向本院申请诉讼行为保全，本院于次日作出民事裁定，裁定湖北某公司立即停止通过抖音平台的“控某卡官方旗舰店直播间”“控某卡官方旗舰店”账号、小红书平台的“控某卡”账号、微信视频号的“控某卡”账号、天猫平台的“控某卡旗舰店”店铺、京东平台的“控某卡官方旗舰店”店铺向公众传播本裁定书附件所列的160个短视频（见附件）的行为；立即停止通过抖音平台的“控某卡官方旗舰店直播间”账号发布涉嫌损害北京某公司商品声誉、商业信誉的误导性信息。原告北京某公司为此次保全支付保全费5000元、保全保险费12500元。2024年11月14日，湖北某公司向本院邮寄《复议申请书》，本院于11月25日组织原、被告进行线上听证。听证中北京某公司称湖北某公司在上述行为保全裁定作出后仍在传播涉案视频，为此本院当庭勘验，确认有1个视频未删除，抖音“控某卡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仍有主播说“伯牙同款”“伯牙奶茶，伯牙什么味道，我就什么味道”“喝到就是伯牙的味道”等言论。在本次听证中，北京某公司补充了在下达行为保全裁定后至复议听证期间的2个取证视频。具体如下：2024年11月15日，北京某公司通过北京联合信任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湖北某公司在抖音APP上经营的“控某卡官方旗舰店直播间”进行取证，取证直播内容如下：一位女主播指着纸杯（与北京某公司奶茶杯相似），称“伯牙什么味道，它就什么味道，伯牙同款，伯牙自由”，（手持“茉莉某芽”包装袋）称“所以宝宝，你想想你去哪里找3块钱的伯牙，对不对”（指向与北京某公司奶茶相似杯），你平常买这么一杯伯牙是不是二十几块钱，有配料表吗？没有吧，今天到直播间每一杯奶茶配料表简单，0蔗糖0植脂末0反式脂肪酸，你平常去买这么一杯伯牙是不是二十几块钱，线上线下等是不是要等四十几分钟，但是今天在直播间二十几块钱拍到手七杯奶茶”。2024年11月22日，北京某公司通过北京联合信任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湖北某公司在抖音APP上经营的“控某卡官方旗舰店直播间”进行取证，取证直播内容如下：一位女主播指着纸杯（与北京某公司奶茶杯相似），称“伯牙什么味道，它就什么味道，伯牙同款，伯牙自由，你去外面买一杯伯牙是不是二十几块钱，要等四十多分钟吧”。本院在听证结束后，于当日下达了（2024）鄂0103知民初80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湖北某公司的复议请求。

五、用户评论

湖北某公司提交了2021年至2024年期间用户在微博、小红书、抖音等多个平台发布北京某公司出餐排队时间在40分钟以上甚至更长的评论，以及2024年2月8日至11月期间，用户在湖北某公司经营的淘宝、京东、抖音、天猫、拼多多店铺评论中称湖北某公司奶茶味道与霸王某姬的“伯牙某弦”的奶茶味道很像的评论。其中，在湖北某公司经营的天猫旗舰店铺购买产品的淘宝用户“茶茶0605”评论“跟伯牙某弦很像”，“匿名卖家”评论“自己加点糖完美复刻伯牙某弦”，“匿名卖家88VIP”评论“真的和霸王某姬差不多”，“Catrates”评论“好喝，确实和霸王某姬很像”，“匿名买家”评论“味道不错，很像伯牙某弦，冷热都可以，性价比很高”，“079332蕾”评论“跟霸王差不多口味”；在湖北某公司经营的京东旗舰店铺购买产品的用户“J ***V”评论“两种口味都很好，霸王某姬的味道”，“喵***6”评论“确实可以平替了，好喝还低糖”。

北京某公司则提交了2024年3月至11月期间，用户在美团上购买北京某公司武汉群星城店、新动力广场店、株洲职教城店、武汉印象城店的产品后，发表的北京某公司出餐快，仅2至10分钟即可做好的评论。北京某公司还提交了用户在抖音、淘宝平台对“茉莉某芽”与“霸王某姬”味道不一样的评论。其中，用户“菠**4”评论“不能说是难喝吧，直播间说的和8王**一模一样才买的，实际上一点也不像”；“姑**4”评论“我非常非常喜欢霸王某姬，所以买了这个商家说得平替，呵呵，味道和霸王某姬没半点关系！！！为什么不给差评，因为味道和一般茉莉奶茶是一样的挺好喝！但不会复购，和霸王某姬比差太多了”；“熹**z”评论“喝起来还可以，能喝得下去，对比其他冲泡型奶茶来说，但是，说是伯牙某弦平替，我只能说，天差之别，根本代替不了，所以说，不要相信平替这个词，好的东西平替是很难得，比不了，就是冲着伯牙某弦买的，这就是说…嗯…没，事，哒…”；“柠**6”评论“一般般吧，没有主播说的那么好，感觉香精味太浓，没有某茶姬好喝啦”；“P **b”评论“刚收到就喝了一袋，没有预想的好喝，也不是像广告说的一样像伯牙某弦的味道，还是有差别，但也不难喝，塑料袋味重”；“摇**x”评论“买了，喝了，还挺好喝，但是视频都铺天盖地宣传和伯牙某弦像，这俩没有任何关联，搞这些噱头，多往对的地方宣传吧”。

北京某公司为本次诉讼向本院提交了律师费发票，金额为5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湖北某公司直播中、上传的短视频中、网络店铺宣传视频中发布的言论是否构成商业诋毁、虚假宣传？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以下简称广告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活动，适用本法。本法所称广告主，是指为推销商品或者服务，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设计、制作、发布广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湖北某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含有广告发布及食品互联网销售。湖北某公司通过公司认证的抖音账号“控某卡官方旗舰店直播间”、抖音店铺“控某卡官方旗舰店”、小红书账号“控某卡”、微信公众号“Ctrl***l控某卡”、微信视频号“控某卡”、天猫店铺“控某卡旗舰店”、京东店铺“控某卡官方旗舰店”、拼多多店铺“控某卡官方旗舰店”等，以主播直播、短视频形式宣传、销售该公司的“茉莉某芽奶茶固体饮料”产品，是互联网中以自媒体方式发布广告的行为。

广告法第五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从事广告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诚实信用，公平竞争。”第三十一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得在广告中进行任何形式的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法）第二条规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被告湖北某公司作为经营者，在广告发布中应当遵守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

反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第十一条规定：“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据此，虚假宣传行为是指经营者通过对其自身产品的虚假或引人误解的陈述，提升其产品或其声誉，从而获得利益的行为。商业诋毁行为是指经营者针对竞争对手的营业活动、商品或者服务进行虚假陈述而损害其商品声誉或者商业信誉的行为。虚假宣传或者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共同之处在于发布了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不同之处在于法律侧重保护的对象不同。判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虚假宣传或者商业诋毁抑或是两者竞合，其标准是该信息是否属于虚假信息或者是误导性信息，如欺骗、误导消费者对经营者的产品或信誉产生错误认识则构成虚假宣传，如损害竞争对手的商品声誉、商业信誉则构成商业诋毁，如欺骗、误导消费者对经营者的产品或信誉产生错误认识的同时亦对特定的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或者商品声誉造成了损害则构成竞合。本案中，发布的广告是否构成虚假宣传或者商业诋毁还是两者竞合，需从以下方面予以考虑。

原、被告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关系。北京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食品销售，湖北某公司的经营范围含食品销售，两者具有同行竞争关系。

被告是否存在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的行为。虚假信息指无中生有的信息。误导性信息，指内容真实但因表述不完整、不确切、不客观，从而歪曲了真实情况并引起他人误解的信息。湖北某公司以直播等形式向消费者介绍该公司的“茉莉某芽奶茶固体饮料”产品时，以北京某公司的“伯牙某弦”奶茶产品与其公司的“茉莉某芽”奶茶固体饮料进行比对，发布广告称“你买这杯奶茶，看不到配料表吧，但是今天我们的链接产品能做到配料表干净，零色素、零蔗糖、零植脂末、零反式脂肪酸”“你平常买这么一杯伯牙是不是二十几块钱，有配料表吗？没有吧，今天到直播间每一杯奶茶配料表简单，0蔗糖0植脂末0反式脂肪酸”“好多小孩子、孕妈妈为什么不敢喝外面的奶茶水，首先你看不到配料表，其次外面奶茶会加反式脂肪酸、会加植脂末，这个东西会让我们有负担”“二十几块钱，你现在去点，线上线下等，等四十五分钟”“伯牙什么味道，它就什么味道，伯牙同款，伯牙自由，你去外面买一杯伯牙是不是二十几块钱，要等四十多分钟吧”“别做冤大头了！你去外面买一杯的钱，这个都能喝7杯了”。本院认为，其一，北京某公司售卖的“伯牙某弦”商品上未贴附配料表是客观事实，其配料、成分等在北京某公司的公众号中进行了展示也是事实，但湖北某公司在发布的广告中，以“伯牙某弦”奶茶杯上“看不到配料表”的不全面信息为由，宣传“外面奶茶会加反式脂肪酸、会加植脂末，这个东西会让我们有负担”“你买这杯奶茶，看不到配料表吧，但是今天我们的链接产品能做到配料表干净，零色素、零蔗糖、零植脂末、零反式脂肪酸”，会引导消费者误认为“伯牙某弦”没有附配料表是因为其添加了某些影响健康的物质，会引起身体的“负担”。湖北某公司为突出“茉莉某芽”配料干净，而发布看不到“伯牙某弦”的配料表的言论，会使消费者误以为“伯牙某弦”产品的品质存在瑕疵，有损北京某公司的商品声誉。其二，北京某公司与湖北某公司分别提交了消费者对“伯牙某弦”奶茶产品出餐时间或长或短的评论，湖北某公司在明知其公司的“茉莉某芽”是固体冲泡饮料无需加工时间，与北京某公司的“伯牙某弦”现场调制产品需加工时间，两者的制作工艺和时长不具有可比性的情况下，为突出湖北某公司的“茉莉某芽”产品易冲泡不费时的优势，选择性地发布“伯牙某弦”奶茶排队时间长的言论，存在损害北京某公司竞争优势之嫌。其三，湖北某公司在广告发布中为突出两个产品之间的价格差，还发表了“别做冤大头了！”言论，以侮辱性的语言故意贬损北京某公司的产品，在直播间及短视频中充斥着“伯牙某弦”的字样下，容易使消费者对北京某公司的产品形成负面评价。湖北某公司以自媒体广告方式销售产品，公开以对比的方式告知公众购买北京某公司的“伯牙某弦”产品“看不到配料表”“线上线下等四十五分”，并告知公众“别做冤大头了！”湖北某公司用自己“茉莉某芽”产品的“优点”与北京某公司“伯牙某弦”产品的“缺点”进行片面的对比宣传而不作全面的宣传，其目的和结果往往的是不正当地贬低他人商品而抬高自己商品，误导消费者，从而购买其产品。单个地看，湖北某公司所作的“看不到配料表”“线上线下等四十五分钟”都是真实的，并无虚假，但却引人误解，给公众的印象是北京某公司的产品缺点多，湖北某公司的产品优点多。我国法律并不禁止对比广告，但对比广告提供的商品信息应当全面和充分，湖北某公司以“看不到配料表”“会让我们有负担”“线上线下等四十五分钟”片面宣传或者比对而误导购买者，可以认定为传播引人误解的信息。同时，湖北某公司还称“别做冤大头了”，与上述宣传结合起来看，明显地具有贬损北京某公司的“伯牙某弦”产品故意，对北京某公司的声誉有损害，构成商业诋毁行为。其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反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经营者具有下列行为之一，欺骗、误导相关公众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一）对商品作片面的宣传或者对比；（二）将科学上未定论的观点、现象等当作定论的事实用于商品宣传；（三）使用歧义性语言进行商业宣传；（四）其他足以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相关公众一般注意力、发生误解的事实和被宣传对象的实际情况等因素，对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进行认定。”由反法解释可知，经营者在广告发布中将模棱两可的事实作为确定性的结论予以发表，也可以构成虚假宣传。湖北某公司的“茉莉某芽”产品与北京某公司的“伯牙某弦”产品“味道”是否“一模一样”由个人感受决定，不尽雷同。但湖北某公司在广告发布中，以“伯牙某弦”为标题，以北京某公司的“C***E”标识及花纹的纸杯作背景，宣传湖北某公司“茉莉某芽”产品的“味道”与北京某公司“伯牙某弦”产品的“味道”一样，明显具有攀附北京某公司产品的知名度的故意，由于“味道”属于口感，带有个人主观性，相似度多与少并不容易评价，且较难得出统一的结论，湖北某公司在广告发布中对“味道”是否一样作出“味道一模一样”的肯定性的评价，明显具有误导性，易使相关公众认为湖北某公司产品的成份与北京某公司的产品成份相同，用以提升自己的产品信誉，促使消费者购买湖北某公司的产品，构成虚假宣传。在该广告中，湖北某公司并未有贬损北京某公司及其产品之意，北京某公司将此句引申解读为贬低其产品质量差不恰当，因此北京某公司认为该言论同时构成商业诋毁的竞合，本院不予支持。另，北京某公司在本案中提及热量的对比，因其未提交两个产品在同等容水量的热量变化的科学报告，且其未将此评论作为本案虚假宣传或商业诋毁的诉求，故对此本院不予评判。

被告的行为是否具有损害后果。虚假宣传与商业诋毁的相同点在于发布了虚假的或引人误解的信息，不同点在于虚假宣传的受益者通常是经营者，商业诋毁的受害者是经营者的竞争对手。经营者通过诋毁对手的商品信誉、商誉从而提升自己商品和声誉的虚假宣传，其结果往往具有同一性，那就是经营者的营业数额、市场份额呈现异常的增长或扩张现象，而这一现象往往从消费者评论中可以窥见一二。具体到本案而言，湖北某公司借助消费者对北京某公司的产品“伯牙某弦”的好感，蹭热度，通过对比式的宣传模式，衬托湖北某公司的产品“茉莉某芽”更具性价比，将北京某公司的“伯牙某弦”的产品声誉不正当地“引流”至湖北某公司的“茉莉某芽”产品之上。从消费者评论中可以看到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霸王某姬”“冲着伯牙某弦买的”，所以“买了这个商家说得平替”，但结果“不是像广告说的一样像伯牙某弦的味道”。湖北某公司的对比式宣传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商业宣传，违反商业道德，扰乱市场的竞争秩序，不正当地攫取了北京某公司的市场份额，损害了北京某公司的声誉。

被告湖北某公司辩称，法律不禁止对比广告宣传，湖北某公司可以拿其他经营者（包括北京某公司在内）的产品与自己的产品进行对比，这是商业言论自由。湖北某公司在对比自己的“茉莉某芽”奶茶产品与北京某公司的“伯牙某弦”产品时作出的评价和推荐，都有事实依据，并非凭空捏造虚假信息。购买北京某公司产品是不是成了“冤大头”，这是湖北某公司在对比宣传中提出的消费主张。两公司的消费对象不是同一群体，不会发生误认，因此湖北某公司没有违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规定。本院认为，对于广告语是否构成虚假时，应当整体考虑，综合判断。北京某公司具有一定知名度，“伯牙某弦”产品是该公司精心打造的产品，“伯牙某弦”产品在市场上以其独特的产品名称、良好的口碑畅销海内外，“伯牙某弦”特有的产品名称已与北京某公司的商业信誉联系在一起，在“伯牙某弦”注册为商标后，更加具有商品品牌的识别性。判断是否构成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主要是根据相关经济生活领域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宣传行为的具体情形，按照相关公众的一般主体是否产生误解进行判断。对于茶饮行业，其具有大众化的特点，相关公众也就是一般的消费者。通过商业宣传的内容或者方式足以使一般的相关公众对于被宣传的商品产生错误认识，而影响其购买的选择，就是误解。法律不禁止对比，禁止的是将片面的事实进行宣传和散布，以自己的优点与他人的缺点进行对比，其行为本身具有误导性，在虚假宣传的同时发布贬损其他经营者的言论误导公众，导致损害竞争对手和消费者的利益，亦可以同时构成商业诋毁。有无事实根据不是免除行为人虚假宣传或者商业诋毁的法律责任的理由，有事实根据不妨碍行为人构成虚假宣传行为或者商业诋毁行为。湖北某公司为攀附北京某公司的商誉，在直播、短视频的广告发布中以北京某公司的“伯牙某弦”为标题，北京某公司的“C***E”纸杯为背景，将北京某公司的知名产品“伯牙某弦”与湖北某公司的“茉莉某芽”产品作片面的对比，易使公众误认为湖北某公司的产品性价比高于北京某公司的产品。互联网经济是“眼球经济”和“注意力经济”，经营者开设直播的目的是吸引公众访问，便于公众了解、关注经营者线上或线下提供的产品，经营者的误导性宣传可能影响消费者理性决策，分流竞争对手的潜在消费者，损害市场竞争秩序。湖北某公司以对比方式对北京某公司的产品的评价已超出正当的商业评价和评论的范畴，其主观存在贬损竞争对手的故意，客观上发布了误导性信息，构成商业诋毁，同时通过诋毁方式衬托自身的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时，则可以构成虚假宣传。

反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继续履行；（八）赔偿损失；（九）支付违约金；（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一）赔礼道歉。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本案中，湖北某公司存在商业诋毁、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北京某公司主张湖北某公司停止对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予以赔偿，本院予以准许。北京某公司主张湖北某公司连续一个月在《法治日报》以及抖音、小红书、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天猫、京东、拼多多账号/店铺首页显著位置刊登声明，消除因不正当竞争行为给北京某公司造成的不良影响，本院认为虽然商誉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商誉损害的直接后果是财产性损失，但仍应在个案中考虑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程度，在本案中湖北某公司通过贬损北京某公司的产品方式来达到引流其产品的目的，增加了对北京某公司的市场声誉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因此通过消除影响来修复商誉的损害非常必要。故北京某公司的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消除影响仍应考虑声誉受影响的范围，湖北某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在互联网上，应在互联网上作出声明，故北京某公司主张同时在《法制日报》上发布声明，本院不予采纳。

反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损害的经营者的赔偿数额，按照其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经营者恶意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经营者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六条、第九条规定，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权利人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反法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八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当事人主张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第四款确定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主张被告故意侵害其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且情节严重，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处理。”第三条规定：“对于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的认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被侵害知识产权客体类型、权利状态和相关产品知名度、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对于有下列情形，人民法院可以初步认定被告具有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一）被告经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通知、警告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的；…”第四条规定：“对于侵害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认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侵权手段、次数、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规模、后果，侵权人在诉讼中的行为等因素。被告有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一）因侵权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承担责任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为；（二）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三）伪造、毁坏或者隐匿侵权证据；（四）拒不履行保全裁定；（五）侵权获利或者权利人受损巨大...（七）其他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本院认为，湖北某公司存在商业诋毁和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本院向湖北某公司两次发送起诉状后，湖北某公司未停止侵权，甚至在本院作出行为保全裁定后至复议听证期间，湖北某公司仍持续侵权，侵权故意明显，情节构成严重，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五条第一、二款规定：“人民法院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时，应当分别依照相关法律，以原告实际损失数额、被告违法所得数额或者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作为计算基数。该基数不包括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前款所称实际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均难以计算的，人民法院依法参照该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并以此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本案中，北京某公司未能向本院提交其因侵权受损金额，要求按照湖北某公司销售“茉莉某芽”的金额3700万元乘以利润率15%、品牌贡献率20%后得出110万元，再以110万元为基数，乘以2倍倍数予以计算惩罚性赔偿金额。本院认为，北京某公司没有向本院提交销售金额的计算依据，该金额是否均为侵权广告发布后的金额不能确认，且北京某公司也未能向本院提交利润率及品牌贡献率的法律依据，因此以该标准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基数不准确。由于北京某公司未提交其受损金额或许可使用费的合同，为此本院考虑北京某公司在其官网上发布的“霸王某姬首次加盟合作费用”信息，具有公示效力，可以参考其公示内容作为判赔依据。“霸王某姬首次加盟合作费用”显示品牌使用费15000元/年，本院考虑湖北某公司发布广告的平台数量为6个，以15000元/年的6倍即9万元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综合考虑被告的主观故意、侵权持续时间不长但传播地域广、攀附主观意识强但损害程度不明显等因素，适用1倍的惩罚性赔偿倍数，即按照基数9万元的2倍计算确定最终侵害商标权的赔偿数额为18万元。北京某公司为本案支出保全保费12500元及保全费5000元，有保险合同为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北京某公司向本院主张律师费为5万元，但仅提交了发票，未提交合同，本院考虑本案律师出庭事实，酌定本案的律师费为2万元。

综上所述，湖北某公司为攀附北京某公司的商品声誉，公开编造、传播“看不到配料表”线上线下等，等四十五分钟”等误导性信息，违反商业道德，以“别做冤大头了！”贬损性的语言，诋毁北京某公司的商品，损害北京某公司商品声誉，构成商业诋毁。同时，通过贬损方式反向衬托自身的商品“味道与伯牙一模一样”构成虚假宣传，在损害北京某公司的声誉同时也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湖北某公司的行为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损害了其他经营者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不正当竞争行为。湖北某公司依法应承担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由于湖北某公司虚假宣传、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目的与结果具有同一性，因此在赔偿数额上可以综合考量。湖北某公司主观存在侵权故意，且存在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湖北某公司立即停止实施针对原告北京某公司的虚假宣传和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即删除在抖音、小红书、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天猫、京东、拼多多店铺中的侵权链接，停止在直播中传播侵权言论；

二、被告湖北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在抖音、小红书、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天猫、京东、拼多多店铺中连续三十日发布声明，消除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原告北京某公司造成的影响（声明内容需经本院审核）；

三、被告湖北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北京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217500元；

四、驳回原告北京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北京某公司负担3800元，被告湖北某公司负担10000元（原告北京某公司已预交，本院予以退回，被告湖北某公司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逾期不缴纳的，本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书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将依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执行措施，并可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喻瑛
审判员  彭晓雪
审判员  王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日

书记员  徐喆
